
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
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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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 国 的 劳 动 关 系 正 由 个 别 劳 动 关 系 调 整 向 集 体 劳 动 关 系 调 整 转 型。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劳动关系的个别调整在法律建构上已经初

步完成，同时也开启了劳动关系集体调整的新起点。现实中的个别劳动关系建构和

调整，已经无法解决劳资矛盾和维系劳动关系的稳定。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过

程中，有两种互补的力量和途径：一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二是劳动

者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促进过程。从权利争议到利益争议，是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

重要特点。中国的劳工政策亟待调整和完善，包括劳动关系理论指导和调整模式的选

择、集体劳动法的健全、劳动者集体权利的确认以及两种劳工力量的关系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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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建构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即劳动关系由个别向

集体的转变时期。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是市场化劳动关系形成的重要标志。这

一转型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了解中国劳动关系集

体化转型的原因、过程、特点，以及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劳工政

策完善发展的方向和要求，不仅是劳动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目前劳动关

系的调整与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也有直接的现实意义。鉴于国有企业情况较为复

杂，本文讨论以非国有企业为主。

一、从个别劳动关系到集体劳动关系：理论与文献回顾

从个别劳动关系到集体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结构和调整的一种历史进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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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的政府规制研究”（项目号

１２ＺＤ０９５）研究成果之一。



谓个别劳动关系是指个别劳动者与雇主所结成的关系。劳动者和雇主是个别劳动关

系的主体，个别劳动关系一般通过书面或口头的劳动合同来确定和规范双方的权利

与义务。通过劳动合同确立的劳动关系，在形式上似乎平等，实际却是一种从属关

系。①这种从属性直接表现为劳动者必须服从雇主的指挥、指令和要求完成特定的任

务，并由此产生劳动者的人身从属、社会从属。劳动的从属性是个别劳动关系的最

主要特点。②

所谓集体劳动关系又称团体劳动关系，通常指劳动者集体或团体一方 （通常以

工会为代表）与雇主或雇主组织，就劳动条件、劳动标准以及有关劳资事务进行协

商交涉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现实中的集体谈判关系、集体争议关系、职工参与管理

关系等即属于此类关系。集体劳动关系包括企业、行业、产业等不同层面的关 系。

工人通过自身的团结和集体行动与雇主协商谈判来确定劳动条件和劳动标准，是集

体劳动关系的主要功能。

与个别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相比，集体劳动关系具有对等性的特点。集体劳动关

系的形成，使得劳动关系双方的力量能够获得相对平衡。集体劳动关系是为矫正个

别劳动关系的从属性而产生的。推动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发展的原动力，

是劳动者希望改变劳动的从属性及劳动关系的不对等性的诉求和行动。工人们的团

结行动，促成了集体劳动关系的形成。

从个别劳动关系规范调整逐步转向集体劳动关系规范调整，是市场经济国家劳

动关系调整发展的一般轨迹。以个别劳动关系调整为基础，以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为

主线，则是各国劳动关系调整的通常做法。劳动关系系统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

统，随着社会基本系统的调整和变化，劳动关系的结构和调整方式也随之发生转变，

亦即劳动关系转型。③ 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下，１９５０—

１９６０年代的欧美各国包括亚洲的日本工会运动高涨，劳动立法和劳工政策所面对的

主要是集体劳动关系。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由于高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的出现，

以及工会运动的消沉，在欧洲和美国都出现了劳动关系的 “转型”，在欧洲主要表现

是 “放松”集体规制，美国则是更加强调 “个体”。集体劳动关系开始被削弱，个别

劳动关系更受关注。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变，劳动关系也面临市

场化 “转型”。尽管各国的 “转型”存在差别，但由于全球化背景，在劳动关系转型

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各国间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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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关系转型问题研究中，《美国产业关系的转型》（１９８６）① 一书的观点及

方法对后来劳动关系转型的研究有重要影响。此后近十年中，劳动关系的转型研究

成为国际劳动关系学界的热点，争论的关键在于人们对于 “转型”概念界定以及研

究方法和角度的差异。② 艾里克森 （Ｃ．Ｅｒｉｃｋｓｏｎ）等通过区分 “非根本性改变”与

“转型”、“渐进式转型”与 “激进式转型”概念，提出劳动关系的转型必然意味着劳

动关系深层结构发生了更为显著的变化。③布鲁林 （Ｇ．Ｂｒｕｌｉｎ）的研究重点探讨了基

层、地区和国家三级工会在这一变化中的作用及意义。④国际产业关系协会２００３年

的年会就亚洲国家或地区，特别是韩国、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的劳动关系转型问题进

行了专题讨论。⑤ 克里斯·豪威 （Ｃ．Ｈｏｗｅｌｌ）在研究法国劳动关系转型过程后，发

现两个悖论：一是在工会力量衰落的同时，大量的社会对话和工人代表制度被注入

公司层面；二是在法国部分地区出现劳动力市场集中调节弱化的同时，法国政府在

劳动关系系统的重构过程中仍扮演了核心角色。他指出，劳动关系的制度变革在缺

乏政府积极干预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无论是雇主还是工会，都不可能单独创

设持久的劳动关系制度。⑥

随着中国国企改革的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市场化的劳动关系逐步形成，

劳动关系和劳动者权益问题开始凸显。１９９０年代关于劳动关系转型的主要问题是劳

动关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陈佩华 （Ａｎｉｔａ　Ｃｈａｎ）首次用组合主义为理

论工具，提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国家组合主义将逐步过渡到社会组合

主义。⑦ 库鲁维拉 （Ｓａｒｏｓｈ　Ｋｕｒｕｖｉｌｌａ）在研究日本等７个有代表性的亚洲国家的劳

动关系后，指出新加坡、马来西 亚 和 菲 律 宾 的 劳 动 关 系 系 统 是 对 环 境 的 渐 进 适 应，

中国和韩国的劳动关系则属于根本性转型。⑧ 但以上研究对于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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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所涉及的深层问题尚未涉及。

学术界对于中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研究，主要是进入２１世纪后开始的。海

外学者的研究 主 要 集 中 于 工 会、集 体 谈 判 的 制 度 转 变 等 问 题。李 昌 徽 （Ｃｈａｎｇ－Ｈｅｅ
Ｌｅｅ）通过对比中国和越南状况，认为所谓中国劳动关系市场化的转型是以一系列劳

动关系制度的变化为标志的，如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的集体谈判制度、三方机制与

劳动法律制度等。①陈峰认为比较理想的制度是把现存工会作为国家一部分的国家法团主

义转化成某种集中化的社会法团主义，在这种体制下，工会成为国家的伙伴，并且在三

方 （政府、工人和工会）的制度性安排中具有独立地位。② 克拉克 （Ｓｉｍｏｎ　Ｃｌａｒｋｅ）等

认为，中国现有的集体协商谈判，是地方党政运用行政权力推动的，而不是企业劳资

双方的主动行为；这一制度没有为中国提供一个新的产业关系的系统框架。③

国内学者则更关注集体合同和集体争议与转型的关系。程延园提出，我国劳动

关系已从个别劳动关系阶段发展到集体劳动关系的调整阶段，集体劳动关系是否协

调已成为劳动关系调整的关键问题。④ 张立富则通过比较中美劳动关系的转型指出，

中美两国的劳动关系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要在逐渐弱化的集体劳动关系

框架内发展具有更高竞争力和柔性的个体劳动关系和非典型雇佣关系，中国则面临

着重建集体劳动关系、规范个别劳动关系及非典型雇佣关系的双重任务。⑤ 乔健等

则进一步指出，从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变，劳动者已产生了分享经济发

展成果的要求，从基本权利诉求转向利益诉求。劳动争议的集体性及诉求内容的变

化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团结意识。⑥

笔者从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劳动关系转型问题。２００４年以劳工权

利为核心，提出中国劳动关系研究的框架体系，认为中国劳动关系是以集体劳工权利

的实现程度为中心而构筑和发展的，由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的转化是中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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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发展的趋势。①２００９年更明确提出，中国劳动关系的结构和调整机制正处于

由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型的阶段，如何形成法制化的集体劳动关系，是

中国劳动关系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方向。②

上述有关劳动关系转型的理论和研究，还仅限于提出中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

这一问题，而关于这一转型的社会环境、转型动力、过程特点以及各方主体在转型

中的地位，特别是转型对于劳工政策的影响，尚未得到深入探讨，这正是本研究试

图回应的问题。

二、中国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过程与起点

与传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并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

形成，而是政府通过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转型而来。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型是作

为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构成部分，以所有权关系和经营权关系的转变为背景，通过

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而具体实现的。所有权关系和经营权关系的改革，确认了企业

“产权明晰”和 “独立经营”的原则，配合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劳动者从计划经济

下 “全民所有”的产权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提供者。这一

改革的直接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市场化的劳

动关系。

劳动制度的改革和市场化劳动关系的初步建立，大致经历了以下过程：第一阶

段，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９０年代初，主要是在国企进行用工制度改革并推行劳动合同

制，是劳动改革的试水时期。第二阶段，１９９０年代初到２０００年代初，劳动制度改

革作为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改制的 “配套改革”，进入到全面实施时

期。随着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这些企业的职工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劳动

者。与此同时，亿万农民弃农务工以农民工的身份加入现代产业，直接成为纯粹的

市场化的雇佣劳动者。第三阶段，从２１世纪初到２００８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以下简称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这一阶段主要是巩固改革成果，确

立这种新的劳动关系，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认定。

至此，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初步形成。但这并没有最终完成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

型，因为由 《劳动合同法》所规制和确认的劳动关系还是一种个别劳动关系。而必

须进一步形成集体劳动关系，才能完成市场化劳动关系的转型。

从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调整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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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常凯：《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４、６３页。
常凯主编：《中国劳动关系报告———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特点和趋向》，北京：中国劳

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页。



要求。但这种转变并不能自然 形 成，而 是 劳 动 关 系 各 方 在 博 弈 中 形 成 的 最 终 结 果。

推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内在力量主要是劳动者自我保护的权利诉求。但只有当

政府意识到，集体劳动关系将会使经济和社会更加稳定持续地发展，更稳定和有效

的运营将使得管理层能够得到集体谈判带来的劳动成本上升的补偿，从而将集体劳

动关系的构建和调整作为政府劳工政策的重点，集体劳动关系制度和机制才能最终

形成。

中国的劳动制度改革，其重点是在 “用工”上，即所谓 “用工制度”改革，目

的在于如何形成劳动力市场并有效地配置和使用劳动力。这种改革是通过一种自上

而下的强制性的行政行为实现的。这个过程也是中国市场化中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劳

动关系双方主体重构的过程。这是一种新型的市场化的劳动关系，但在 《劳动合同

法》实施前，还基本上是一种个别的劳动关系。个别劳动关系只是市场化劳动关系

的自然与基本形态，这是一种从属和不对等的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所规制的劳

动关系，即是一种单个劳动者与雇主所形成的个别劳动关系。

当然，在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改革的设计者并不是没有考虑到集体劳

动关系的建构问题。１９９２年 修 订 的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工 会 法》 （以 下 简 称 《工 会

法》）和１９９４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 《劳动法》），都涉及

集体劳动关系建构问题，但这些规定并未能够有效实施。这是因为在市场化的个别

劳动关系的法律制度没有建立之前，集体劳动关系缺乏制度基础。而且，这一期间

乍被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于市场经济下自身地位的认识尚不清晰，另外，农

民工在社会意识上也 还 没 有 真 正 融 入 产 业 大 军。此 期 劳 动 者 的 “集 体 无 意 识”或

“集体无行动”，是社会急速转型中劳动者意识形成中的一个特定现象。① 在这种情

况下劳动关系的集体化建构是难以进行的。尽管在此期间也曾出现过工人的集体停

工或集体上访等群体性事件，但由于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充分，

所以这些行为并未能促成集体劳动关系的形成，而只是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预演

和先声。
《劳动合 同 法》的 颁 布 和 实 施，是 我 国 劳 动 关 系 集 体 化 转 型 的 契 机 和 新 起 点。

《劳动合同法》在中国劳动法治史上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

中国劳动关系的个别调整在法律建构上已经初步完成，同时，又开启了劳动关系集

体调整的新起点，并为劳动关系的集体调整提供了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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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界关于工人的 “集体无意识”和 “集体无行动”研究，主要是针对１９９０年代国企改

制过程 中 工 人 的 状 况 而 言 的。主 要 作 品 有：Ｃｈｉｎｇ　Ｋｗａｎ　Ｌｅｅ，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１９９８，ｐｐ．３－３３；刘爱玉：《国有企业制度变

革过程中工人的行动选择———一项关于无集体行动的经验研究》，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６期。



作为个别劳动关系形成的法律形式，劳动合同是市场化劳动关系法律规制的首

要和基础内容。劳动合同制度从１９８０年代即开始试行，１９９５年 《劳动法》颁布后，

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正式推行。虽历时十余年，但效果并不理想。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８日，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委 员 长 何 鲁 丽 在 向 全 国 人 大 报 告 的 《劳 动

法》执法检查结果中指出：从检查情况看，中小型非公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不足两

成，个体经济组织的签订率更低。一些用人单位为规避法定义务，不愿与劳动者签

订长期合同。大部分劳动合同期限在一年以内，劳动合同短期化倾向明显。①这一报

告所提出的问题是启动劳动合同立法的主要动因。

２００５年开始启动的劳动合同立法进程，是一个各方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劳动

者希望能够更多地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雇主反对限制企业的用人自主权和增加企

业劳动成本；政府希望能在企业发展和劳工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由于该法的

制定牵涉几乎所有的职业人群，因而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也在学界引起了激

烈争论。②立法机构在平衡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基于劳动关系的现实状况以及劳动立

法的本质要求，以劳动者保护作为立法主旨，并同时兼顾企业的合法权益，最 终，
《劳动合同法》于２００７年７月在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③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特别是其中关于明确法律责任、加大违法成本的相关规

定，极大地促进了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和执行。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劳

动合同的签订率稳步上升。据主持 《劳动合同法》起草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提供的资料显示，２００８年１月到９月规模以上企业签订劳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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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何鲁丽：《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情况的

报告》（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８日），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ｚｔ／
２００５－１２／２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４３８９９．ｈｔｍ，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４日。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到４月２０日，《劳动合同法 （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

意见１９１８４９件。《劳动合同法》草案出台后，关心该法的学界产生严重分歧。以笔者

为代表的 “京派”认为，草案正是为了平衡我国劳动关系中劳方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
以董保华为代表的 “海派”则认为，草案对劳动者保护 “过度”，不符合实际情况，结

果可能适得其反。（参见陈小瑾、陈磊：《中国将为 〈劳动合同法〉付出代价》，《南方

人物周刊》２００７年第２９期）学界这场所谓的 “南北之争”，一直持续到该法颁布之后。
双方主要观点参见常凯：《劳权保障与劳资双赢——— 〈劳动合同法〉论》 （北京：中国

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９年）；董保华：《劳动合同立法的争鸣与思考》（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历经四次审议后，终于在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的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以１４５票赞成、０票反对、１人未按表决器的投票结果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表示，这个结果说明了对于 《劳动合同法》的制

定、立法原则和内容架构，在立法机关达成了高度共识。（王娇萍：《争议声中形成的共同

意志———记 〈劳动合同法〉立法的背后》，《工人日报》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０日，第７版）



同的比例达９３％，而在 《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劳动合同签订率不足２０％。① 其

次，劳动合同短期化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人社部的调查显示，新法实施后劳动合

同的签订期限主要为三年。此外，劳动合同中关于劳动者权利的条款，如工资标准、

工作时间、社保缴费、休息休假、职业安全等相关内容得到明确，特别是社会保险

缴费标准获得较大的提高。②

然而，在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较突出的有：部

分企业用各种手段规避和应 对 《劳 动 合 同 法》的 相 关 规 定、大 量 使 用 劳 务 派 遣 工、

以非正规就业替代正规就业等。《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出现的另一种情况是劳动争议

集中爆发。据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 《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

后，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井喷。而据最高法院的统计数字，２００８年全国审结劳动争议

案件２８万余件，同比上升９３．９３％。③

面对 《劳动合同法》执行中的问题以及劳动争议激增的状况，一些学者认为这

是由 《劳动合同法》中存在的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和过度保护劳动者条款所致，并

提出修法主张。④ 作为该法的立法参与者，笔者当时提出，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

是由于实施了 《劳动合同法》，而是劳动法治的程度尚不到位，劳动争议 “井喷”正

是由于以往劳动关系不规范 所 引 发。要 解 决 《劳 动 合 同 法》实 施 后 出 现 的 新 问 题，

不是要 “修法”放松管制，而是要进一步完善集体劳动关系立法，以保障个别劳动

关系法规定的内容实施。笔者当时即提出，目前需要坚持实施 《劳动合同法》，并在

此基础上推行更加完善的 《劳动基准法》、《集体合同法》等配套法律。⑤
《劳动合同法》作为个别劳动关系调整法，其效用主要是运用公权利对劳动者的

权利进行保护并对雇主的权利进行限制，以使个别劳动关系中的 “资强劳弱”状况得

到部分矫正。然而，仅靠外部的行政力量并不能实现劳动关系的力量对等，只有通过

劳动者自身的集体力量，才能实现劳资力量的相对平衡和劳资自治。从法理意义层面，

法律对于劳动关系的调整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直接制定劳动法规定雇主义务，

保障劳动者权益，并通过国家监督予以实施；二是工人成立工会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

确定彼此权利义务，实行国家指导下的劳资自治。⑥前者为 “公力救济”的手段，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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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合同签订率由不足２０％提升至９３％》，２００９年３月９日，ｈｔｔ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１０２６／８９３２５３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８日。
白天亮：《劳 动 合 同 短 期 化 得 到 遏 制　新 签 劳 动 合 同 期 限 以３年 为 主》， 《人 民 日 报》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８日，第１３版。
王俊秀、刘梦泽：《劳合法实施２年劳动争议案井喷　新工人求职更难》， 《中国青年

报》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９日，第５版。
参见廖卫华： 《人 大 代 表 梁 慧 星：劳 动 合 同 法 要 让 企 业 劳 动 者 都 满 意》， 《成 都 商 报》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０日，第４版。
马丽：《常凯：劳资关系应以法为鉴》，《法人》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２），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２４页。



则是 “自力救济”的手段。公力救济主要是个别劳动关系调整的手段，自力救济则

主要是集体劳动关系调整的手段。通常而言，前者为基础，后者是保障；前者是实

体，后者是程序。即个别劳动关系的调整只有和集体劳动关系调整相结合，实现为

抵制雇主专断力的劳动关系系统的功能平衡，方能真正实现劳动关系调整的目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既对集体劳动关系的构建和规制提

出要求，也为集体劳动关系构建提供了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制度层面为集体劳动关系的建构提供了基础。如

前所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促使劳动合同的签约率、合同期限以及合同规范等有

了大幅改观，其完善劳动合同制度的直接目的已见成效。以劳动合同制度为主要标

志的个别劳动关系的规范和稳定，为集体劳动关系的建构提供了需求，同时，该法

律将有关集体合同的规定纳入其中，也为集体劳动关系调整的接续做了准备。①

其二，《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普遍提升了全社会的劳动法治理念。特别是

《劳动合同法》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大争论，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普法大教育。这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 《劳动法》是 “软法”的社会认识，企业守法意识在加强。《劳

动合同法》实施后的第一年，上海地区的劳动争议案件同比增长１１９％，但用人单

位的全部胜诉率占结案数的１７．２％，同比上升了５．３％，这是自有统计以来首次出

现用人单位胜诉率上升的情况。②这表明企业用工 规 范 程 度 提 高，劳 动 关 系 开 始 从

“法外运行”逐步转变为 “法内运行”。③

其三，《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提升了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和集体意识。《劳

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意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１）《劳动合同法》的颁布

和宣传普及，使得众多的劳动者了解了法律规定的个体享有的相关权利，并可以通

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④ （２）由于劳动法治系统并不完善，《劳动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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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 《劳动合同法》立法之初，立法者便考虑到了后续的集体劳动关系立法特别是集体

合同立法问题。因当时集体合同单独立法在立法程序上无法与劳动合同立法同时进行，
所以，在 《劳动合同法》的 “特别规定”一章中，专门设置了 “集体合同”一节。将

集体合同的相关规定放在劳动合同立法中，这在劳动立法中是一种特例，但这种处理

方式有助于个别劳动关系调整与集体劳动关系调整的接续。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市发布２００８年劳动争议情况分析》，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３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２３３３ｓｈ．ｇｏｖ．ｃｎ／２００７ｓｘｙ／２００７ｎｅｗｓ／２００７ｘｗｚｔ／２００９０２／ｔ２００９０２２３＿

１０６１８３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８日。
关于劳动关系由 “法外运行”转变为 “法内运行”的论述，参见常凯、邱婕：《中国劳

动关系转型与劳动法治重点———从 〈劳 动 合 同 法〉实 施 三 周 年 谈 起》， 《探 索 与 争 鸣》

２０１１年第１０期。
根据在上海市总工会 《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调研课题组于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８月的调查数

据：８２．７１％的职工知道 《劳动合同法》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８７．３０％的职工知道

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需要与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７４．０６％的职工认为 《劳动合同法》的



中的权利与现实中的权利差距很大。劳动者自然要思考如何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

以集体意识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中劳动者意识的提升，成为促成劳动关系集体化

转型的最主要的推动力。

三、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路径与特点

如果说，个别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型主要是政府推动所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

劳动者基本上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是被 “抛入”劳动力市场的；那么，劳动关系

的集体化转型，则是由政府和劳动者共同推动进行的。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过

程中，有两种力量和两种途径：一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二是劳动者

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促进过程。

由党政主导的自上而下建构集体劳动关系的过程，是与劳动力市场改革同步进

行的。其内容主要是以工会为主体的工会市场化改革和工会市场行为的推进。我国

的 《工会法》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

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①这一关于工会职责的规定，是中国工

会处理劳资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工会要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此同时还要

维护全国人民的总体利益，即所谓 “两个维护”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中国工会

在劳动关系市场化的进程中，通过建立 “职工之家”、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开展厂务

公开、送温暖、参与劳动立法、实施法律援助、推进三方协商机制、组织起来依法

维权、组建工会、推行集体协商等方式和活动，来推动职工权益的维护和劳动关系

的调整。特别是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全国总工会 （以下简称 “全总”）以在

企业组建工会和推行集体协商作为工作重点，２０１０年提出 “两个普遍”，即 “依法

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②截至２０１０
年９月，全国 工 会 会 员 达 到２．３９亿 人，新 增１３６１．３万 人，其 中 新 增 农 民 工 会 员

８３９．８万人。共签订集体合同１４０．８万份，覆盖企业２４３．９万个，覆盖职工１．８５亿

人。③全总的这些工作，在构建集体劳动关系架构、扩大工会社会影响、维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这种由党政主导的以行政化手段推行的工会组建和集体协商，存在着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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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全面实施有利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９４．２９％的职工选择发生劳动争议时通过正常途径

维权。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２００１）第１章第６条。
王兆国：《在全总十五届四次执委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５日）， 《中国工运》

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潘跃：《全国工会会员达２．３９亿人　工会加大推进 “两个普遍”》，《人民日报》２０１１
年５月１日，第１版。



指标化、数字化和形式化等问题。在工会组建方面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企业工会组

建主要是由雇主控制和主导，所以许多新建的企业工会是 “挂牌工会”或 “空壳工

会”。更为严重的是一部分新建工会被雇主所控制而成为 “老板工会”，这些工会在

劳资冲突时，往往会选择站在雇主一方。①在集体协商的推进方面，由于党政高度重

视积极介入，并将其纳入政绩考核，这样可以快速提升集体合同的数目和覆盖范围，

但在一些地方这种集体合同签订成为一种行政行为，形同虚设或流于形式；重形式、

轻内容，重数量、轻质量，重政绩、轻实绩，是集体合同签 订 中 较 为 普 遍 的 问 题。

在一些地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集体合同制度背离了维护劳动者权益和调整劳动关系

的原意，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政绩工程。②

集体劳动关系形成的重要指标是工会组建率和集体合同签订率。但对于集体劳动

关系的形成判断，不仅要看这两个指标，更要看集体合同是否经过了协商谈判、其内

容是否规范有效并能够落实。如果只有形式没有内容，集体劳动关系便不可能形成。

企业中如果没有以工会为代表的工人参与，也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劳动关

系。遗憾的是，目前中国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的劳动关系，其性质基本上仍然处于原

子化和碎片化的状态，即一个雇主面对一群工人的这种个别劳动关系的构成状态。

集体化劳动关系的实现，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广大劳动者的诉求，需要劳

动者直接介入和参与。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没有工人的参与无法完成。由于集体劳

动关系与个体切身利益攸关，劳动者也在用自己的行动推动着劳动关系的集体化。

这是一种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行动。如果说，政府推动的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还是一

种外在的推动力，那么劳动者推动的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则是一种内在的推动力。

而劳动者的行动有待于集体意识的发轫和觉醒。只有劳动者意识到要为改变现状而

采用集体行动时，方能促成集体劳动关系的形成。

中国工人是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集体意识的。就其发展阶段

看，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和２０００年前后，各地曾引发了一些工人的集体行动。③但这一时

期工人对于市场经济的性质以及工人地位权利的认识，还未形成市场经济的劳动者意识。

劳动者意识又称为劳工意识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是指市场经济下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

人群体在特定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过程中对于自身地位的认识。劳工权利意识是劳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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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对此，广东省工会主席邓维龙曾明确指出：很多企业工会在工人心目中只是老板的附

设机构，工会在平 常 就 做 些 困 难 员 工 帮 扶、主 持 活 动 竞 赛 的 事，调 动 员 工 的 积 极 性，
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老板创造价值。但是当劳资矛盾发展到比较尖锐的时候，工会就

代表老板的利益了。（参见张小磊等：《广东省总工会主席：企业工会主席多不是民主

选举》，《羊城晚报》２０１０年７月３日，第Ａ０２版）
王晶：《集体协商谈判制度须以劳工三权为基础》，《战略与管理》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关于１９８０年代 中 期 中 国 工 人 的 集 体 行 动 的 评 述，参 见 常 凯：《工 潮 问 题 的 调 查 与 分

析》。（《当代工会文丛》第１辑，北京：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的核心内容。① 《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从法律上表明中国的城市工人完成了由以

往的国企工人到市场中的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转换，同时确认农村工人完成了由农民

工到雇佣劳动者的转变。②市场经济下的劳动者意识，正是在工人们意识到自己在市

场经济中的现实地位及其所享有的法律规定的劳工权利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

这种自发形成的劳工意识，只是 “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停留在争取 “眼

前的局部的利益”。③ 其 诉 求 目 标 只 是 要 求 “做 一 天 公 平 的 工 作，得 一 天 公 平 的 工

资”。④ 纵观中国近年来工人集体行动的诉求，我们发现，工人的诉求只是争取在现

有体制下得到更为公平的对待。在建设时期的当代中国，要求在现行体制内通过团

结和谈判的合法手段，来争取自己的经济权益，现实中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工人

正是以这种行动推动了中国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集体劳动争议和劳工集体行动，特别是２０１０
年夏季发生的以 “南海本田事件”为代表的外企工人的 “停工潮”，成为中国劳动关系集

体化转型的标志性事件。⑤这些集体争议和集体行动，具有以下的特点和意义：

首先，从性质上，这两年所发生的集体争议都是经济性质的争议，争议对象是

企业的雇主或管理层，并期望政府能够公正解决问题。但这种劳资纠纷有一个新的

特点，即开始由权利争议转向利益争议。⑥以往的集体争议，更多的是由于劳动者权

利被侵害而发生的权利争议。近年的集体争议，基本上都是要求在现有基础上提高

工资、改善待遇，要求公正待遇的利益争议。一般而言，利益争议只有在劳动者形

成集体力量后方能提起。从权 利 争 议 到 利 益 争 议，表 明 集 体 争 议 诉 求 性 质 的 变 化，

是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重要特点。

其次，从组织形式上，我国所发生的集体行动，均为工人自发举行。事件的发生

往往是由某种偶然的契机引发，并非事先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尽管在事件的发起和

进行中，会有工人领袖和骨干出现。但一旦事件解决，这些领袖就完成了使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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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常凯：《论劳动者文化》，《工运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劳动合同法》中不存在国企工人或农民工的称谓，而统称为 “劳动者”。这标志着城市工人

和农村工人在法律身份上已经不存在差异，即均为劳动 （雇佣）关系中的劳动者。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１３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２０３—２０４页。
关于 “南海本田事件”的评述，参见伊夫、徐多：《亲历一次罢工谈判》，《新民周刊》

２０１０年第３２期。
所谓权利争议，是指基于法律、集体合同或劳动合同之规定，当事人主张权利存在与

否或有无受到侵害或有无履行债务等发生的争议。所谓利益争议，是指当事人对于将

来构成彼此间权利义务之劳动条件，主张继续保持现存条件或应予变更调整而发生的

争议。权利争议的形式可以是个别争议，也可以是集体争议，利益争议的形式通常都

是集体争议。参见 《英国 劳 资 关 系 法 实 施 规 则》 （１９７２）第１２６条；中 华 全 国 总 工 会

编：《外国劳动法律法规选编》（上），内部版，１９９７年，第７３页。



自发的临时性的团结也就不复存在。然而工人的自发行动规模和范围却有扩大的趋

势，一个企业的集体行动往往会引发连锁行动，扩大到行业或地区，虽然这种连锁反

应并非有组织的串联和预谋。这表明，工人的集体意识，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企业内。

再次，工人的集体行动和集体谈判绝大部分是在理性的状态中进行的。工人集

体行动的范围和内容仅局限于在工作场所停止工作，而没有出现过诸如上街、堵路、

破坏公物等过激行为。而且集体争议的解决，大部分都是通过劳资集体谈判实现的。

如 《人民日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８日 对 于 正 在 进 行 中 的 南 海 本 田 停 工 事 件 的 评 价 是：

南海本田公司因 “‘薪水太低’引发工人停工”，“劳资双方理性协商”，“工会和相关

职能部门介入劳资争端，促成双方平等协商”，“劳资双方协商的整个过程均在理性

与和平的状态中进行。尽管上千工人参与到停工和表达诉求之中，但厂区秩序良好，

劳资双方都没有出现过激行为和不理智举动”。①工人集体行动的法制观念和理性行

为得到相关部门的肯定和认可。

以停工为主要形式的工人集体行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解决劳资矛盾的

正常的市场行为，但不应是一种日常行为，停工的意义更在于 “威慑”。我国近年集

中发生的工人集体行动事件，从深层次来说是多年来低劳动成本换取效益的做法所

引致的劳资矛盾激化，劳动者已经不能接受这种状况。对于企业而言，停工是一种

经营管理危机，主要表现为分配不公平、管理简单及缺乏真正的劳资沟通协商机制。

如果发生停工的企业有工会的话，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表明该工会并未有效地代表

劳动者，集体合同也没有发挥协调劳动关系的作用。

对于这些挑战和危机，政府部门如能采取 “理智对待，法治解决”的方式，那

么事件基本都能得到妥当的处理。首先，对于工人集体行动的性质要有一个比较准

确的判断，即确认这是劳资经济纠纷，不当成 “维稳事件”，这是事件妥善解决的前

提。其次，事件只能是依法处理，《工会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

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

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

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这是事件处理的基本

依据。②对于政府而言，劳资集体争议发生后，政府不要急于强制工人复工，也不要

去压制企业提薪，而是作为第三方协调人的身份为劳资的协商谈判创造条件。其中

南海本田事件即是一个成功处理的典范。在南海本田事件中，笔者作为罢工工人的

法律顾问，参与了集体谈判的全过程。在南海区劳动部门的主持下，该谈判持续了

６个多小时，最终达成企业提薪３４％的协议，结束了持续１７天的集体行动。南海本

田事件的处理模式，成为当时广东各地处理集体争议事件的典范样本，各地的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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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刚：《本田在华整车企业全线停产》，《人民日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８日，第１５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２００１）第３章第２７条。



事件大部分以增长工资２０％—３０％左右达成劳资协议的方式得以解决，而具有停工

风险的企业也主动通过集体协商谈判增加工资而消弭了风险。

工人的集体行动以及各方对于事件处理的理智态度，促进了劳动关系集体化转

型两种路径的结合及相互促进，积极推动了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其作用主要表

现在劳动关系集体化的两个基本指标方面。

一是有效推动了集体协商谈判的进行。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启动后，才有了有效

和对等的劳资集体协商谈判。与那些相对形式主义的集体合同相比，以工人为主体

开展的集体协商谈判，是一种真正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双方对等的集体协商谈判。

体制外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及通过法制手段的解决，直接促进了体制内集体合同

制度的实施，这是政府正确处理劳资集体纠纷和工人集体行动所获得的积极的正面

效应。２０１０年工人集体行动和集体谈判，不仅直接提升了一些企业和行业的工资标

准，而且直接影响了劳动力的市场价位指数：２０１１年全国共有２４个省份年内调整

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２２％。① 最低工资各地增幅均为历年最高，其中工人集

体力量影响的因素不可忽略。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在劳动力价格的标志性指标———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上显示出来。

二是促进了工会改革，加强了工会与工人的联系。２０１０年的罢工均为工人自发

举行。工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罢工的处理中，具体表现为在事件发生后，工会代表

并组织职工与企业协商谈判，促成工人的行动由无序转变为有序，实现事件规范的

法治解决。工人自发的集体协商谈判的成功，与工会的介入和组织直接相关。如广

东省工会即接受了南海本田工人 “改组工会”的诉求，在事件发生之后对南海本田

企业工会进行了重新选举。得到工人支持的新的工会委员会在２０１２年进行了第二次

集体谈判，并获得增加工资６１１元的结果，超出上年停工谈判的涨幅。②工人的集体

行动直接促成了集体劳动关系中工人的组织化与工会的群众化的结合。

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作为一种对等的劳资关系博弈形式，弥补了政府和工会推

行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不足，使得集体化转型有了社会基础力量的参与和支撑。在

工人集体行动的推动下，中国的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尽管这一路

径有其积极意义，然而，由于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于工人，

都需付出极大的成本，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最优选择，而只是一种客观的无奈之举。

所以，如何通过政府劳工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来更好地处理劳动关系转型中的

问题，使这种转型更加稳妥有序，减少工人的集体行动，避免出现更多的社会冲突

和矛盾激化，便成为我们必须要考虑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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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４个省份年内调整最低工资》，《新京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第Ａ０５版。
黄应来：《南海本田劳资谈判　今年工资再涨６１１元》， 《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１年３月２
日，第Ａ１７版。



四、政府劳工政策的调整和完善：目标与要求

为适应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政府的劳工政策也面临着转型，这就是劳动关

系调整需要从个别调整为主转变为以集体调整为主。

所谓劳工政策 （ｌａｂ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是指以工资劳动者 （劳工）为政策对象、以解决

劳工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策。①通过劳动关系规制调整是实现劳工政策目标的主

要途径，在此意义上，劳工政策即劳动关系政策，这一政策主要涉及劳动关系各主

体权利义务的确认，以及劳动关系运行和矛盾处理的规制。劳工政策应该是市场经

济下政府基本的社会政策。但改革以来我国的劳工政策在政府的政策体系中没有独

立的体系和结构，一直是作为经济改革的 “配套政策”定位的。② 这种状况与长期

以来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目标的价值选择直接相关。受此影响，劳工问题逐渐积累演

化为目前影响中国持续发展的最突出的因素。对此，中央政府在 《十二五规划》中

已经做了战略性的调整，民生问题和劳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 “十二五”期间政府着

力解决的重大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调整和完善劳工政策已成为政府工作特别是

劳动工作的当务之急。

中国劳工政策转型，要求以政府为主导的劳动关系调整，从目前着重于个别劳

动关系的调整，逐步过渡到以个别劳动关系调整为基础，以集体劳动关系的构建和

调整为主体。应通过不断完善一体多元的劳动关系调整系统，包括劳动法治体系的

建立、集体合同制度的实施、工会作用的发挥、企业人力资源的改善等，来推进集

体劳动关系的构建与调整。逐步实现政府协调下的劳资自治，则是政府劳动关系政

策的最终目标。③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研究解决以下问题：

完善集体劳动法律是劳动关系集体化调整的基础。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形成

了市场经济下劳工政策的框架，但尚不完善和健全，其中最突出的即是集体劳动关

系规制和调整的内容尚未形成体系，特别是在劳工政策最主要构成形式———劳动法

律方面，目前还局限于个别劳动关系规制，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规制尚处于零散残缺

的状态中。④如前所述，市场经济国家在 劳 动 力 市 场 制 度 建 立 之 后，集 体 劳 动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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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大河内一男：《社会政策 （"论）》，东京：有斐阁，１９５８年，第６—７页。

“劳工政策”在我国以往被称为 “劳 动 政 策”。这 两 个 概 念 既 有 联 系 又 有 区 别：劳 工 政

策的对象是劳动者，政策目标是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劳动政策的对象是劳动过程，政

策目标是劳动过程的管理和规制。劳动政策也涉及劳工权益，但不局限于此，其概念

外延较之劳工政策更加宽泛。
常凯主编：《中国劳动关系报告———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特点和趋向》，第５３—６１页。
目前中国由人大通过的劳动法律共有九部，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１９５０年，１９９２
年、２００１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１９９４）、《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



的法律规制即成为了劳动法治的重点。在欧美国家，“劳动法”的含义通常为集体

劳动关系调整法，调整个别劳动关系的法律一般称为 “雇佣法”。① 由于 我 国 集 体

劳动法律缺失，致使集体劳动 关 系 调 整 中 的 一 些 重 大 问 题，诸 如 工 人 和 雇 主 各 自

的组织权利界限为何，工人集 体 行 动 的 边 界 何 在，集 体 行 动 的 发 起 和 处 理 依 照 何

种程序，工会在劳资冲突中承 担 哪 些 责 任 和 义 务 等，都 缺 乏 界 定 和 处 置 的 法 律 依

据。无法可依是有些劳资冲突 未 能 预 防 或 及 时 解 决 甚 至 扩 大 的 重 要 原 因。为 保 证

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规 范 进 行，集 体 劳 动 关 系 法 的 立 法 应 该 提 上 日 程。这 些 法

律主要包括 《工会组织法》、《集体合同法》、《集体争议法》等。②

确认和保障劳工权益是劳工政 策 的 核 心 特 征。需 要 强 调 的 是，集 体 劳 动 关 系

法的立法核心理念，是确 认 并 保 障 “劳 工 三 权”的 实 现，即 确 认 和 保 障 劳 动 者 的

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争议权。这些权利又被称为 “劳动基本权”，是劳动者

在劳动法中最重要 的 基 本 权 利。③ 集 体 劳 动 关 系 法 律 规 制 的 目 的，是 要 实 现 劳 资

双方通过有效的组织和程 序，自 行 处 理 相 关 的 劳 资 事 务。为 此，集 体 劳 动 关 系 法

律规制的 基 本 问 题 需 要 明 确，即 在 集 体 劳 动 关 系 中，劳 动 者 自 身 并 不 仅 仅 是 被

“代表”和 “维护”的对 象，而 应 该 是 权 利 主 体。由 于 目 前 劳 资 主 体 双 方 都 不 成

熟，政府工作的重点应该是 创 造 劳 动 法 治 环 境，培 育 劳 资 双 方 主 体，逐 步 扩 大 劳

资自治的程度。

如何处理工会组织和工人的关 系 问 题，是 劳 工 政 策 转 型 中 的 核 心 问 题。如 上

所述，中国现有工会与工人的 关 系 问 题，在 更 深 的 层 次 上 涉 及 中 国 两 种 劳 工 力 量

和劳工运动的相互关系问 题。所 谓 两 种 劳 工 力 量，一 种 是 体 制 内 以 全 总 为 代 表 的

现行工会的力量，另一种是 体 制 外 的 劳 动 者 自 发 的 力 量。两 种 劳 工 运 动，一 种 是

指体制内的工会运动，其以 自 上 而 下 的 行 政 化 方 式 进 行，开 展 诸 如 组 建 工 会、签

订集体合同、劳模评选、劳动竞赛、送温暖等活动；另一种是体制外的劳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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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９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１年修订）、《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安全生产法》（２００２）、《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劳 动 合 同 法》（２００７）、《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就业促进法》（２００７）、《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劳 动 争 议 调 解 仲 裁 法》（２００７）、《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２０１０）。在 这 些 法 律 中 除 《工 会 法》及 个 别 法 律 中 的 个 别 条 文

以外，都是对个别劳动关系调整的规定。

①　参见罗伯特·Ａ．高尔曼： 《劳 动 法 基 本 教 程———劳 工 联 合 与 集 体 谈 判》，马 静 等 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中译版 “前言”，第１—２页。
这一问题已经被 国 家 立 法 机 构 所 关 注，并 开 始 为 集 体 劳 动 关 系 立 法 进 行 相 关 准 备。
在２０１１年２月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 会 举 办 的 “新 春 专 家 座 谈 会”上，笔 者 发 言 建

议加快集体劳动关系立法。在２０１２年２月 的 “新 春 专 家 座 谈 会”上，笔 者 又 提 议 要

研究罢工权立法。这些 建 议 得 到 有 关 立 法 负 责 人 的 重 视，会 后 法 工 委 专 门 召 集 部 分

劳动法学者开会，征求关于劳动立法的建议，并开始立法调研。
参见花见中：《!働基本#》，东京：中央公论社，１９６９年，第ｉｉ页。



其以自下而上的工人自发 动 员 为 特 征，以 工 人 的 集 体 行 动 为 主 要 诉 求 方 式，以 劳

动条件的改善为直接目标。两 种 劳 工 力 量 和 两 种 劳 工 运 动 的 出 现，主 要 是 由 于 劳

方主体的分离所造成的。在法律意义上，劳方主体是由工会和劳动者共同组成的，

即劳动者是劳方的意志主 体，工 会 是 劳 方 的 形 式 主 体。工 会 和 劳 动 者 共 同 构 成 所

谓 “劳方”。①但 在 现 实 中，由 于 一 些 “地 方 工 会 行 政 化”和 “企 业 工 会 老 板 化”

的现象突出，工会与劳动者 脱 离 的 问 题 严 重。例 如，如 果 体 制 内 工 会 无 法 有 效 地

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劳 动 者 便 会 选 择 自 力 救 济 的 路 径。由 是 形 成 “两 种 劳 工

力量和两种劳工运动”这种特定的中国现象。②

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过程中，两种路径的推进方式显示了两种力量和运动

的互相作用和影响。近年出现的集体争议和集体行动为这一问题的处理提供了经验。

如果处理得当，有助于两种力量的合作和促进，如果处理不当，则会加深两种力量

的矛盾和对立。正确处理的前提是，要对自发的工人力量予以准确定性并采用正确

的策略。应该看到，自发的工人力量的存在和活动，首先有其客观性，这就是目前

的工会不能有效地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劳动者必然要自我救助。就合法性而言，工

人的集体行动包括停工，并没有违反我国的法律规定。③

但工人的自发集体行动具有不可控的特点，因此需要加强对其引导和规制。为

保证社会安全，对其也需抱有政治警惕性。但简单地把自发的劳工力量和劳工运动

划为政治对立面，则是一种制造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的行为。强行压制工人自发运

动，只会使问题复杂化并加剧社会矛盾。正确的做法应是在现有政治框架和法律框

架下，对其引导和规制，实现两种劳工力量的互相支援和互相补充。２０１０年夏季，

广州和大连市政府在妥善处理工人自发集体行动方面，已积累了经验。④体制内工会

运动的特点是有组织而群众参与不足，而体制外劳工运动则有群众缺组织。目前两

种劳工力量的基本诉求一致，即在现有体制下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和改善工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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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常凯、张德荣：《工会法通论》，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１０页。
学界对于 “两种劳工力量和劳工运动”具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体制内的工会及其

运动只是一种行政力量和行政行为，而不认可其为 “工会”。笔者认为，体制内的工会运

动在中国具有法律的依据和社会 基 础，是 国 际 工 会 运 动 中 的 中 国 代 表；这 种 “中 国 特

色的工会”是后计划经济的一种特定的工会和工会运动。另一种观点认为体制外工人

的自发行动只是 “突发性事 件”或 “群 体 性 事 件”，而 不 能 称 之 为 “劳 工 运 动”。笔 者

认为，我国近年出现的劳工集体行动，尽管没有正规的组织和纲领，但这种成千上万

人持续介入开展的社会行动，已成为劳工运动的特定构成和形式。
常凯：《关于罢工合 法 性 的 法 律 分 析———以 南 海 本 田 罢 工 为 案 例 的 研 究》， 《战 略 与 管

理》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在广州和大连２０１０年的停工处理的成功案例中，许多工会干部认为，正是工人的集体

行动提高了工会的地位和影响，工人成为了支持工会的基础力量。而工人则反映，由

于工会作为工人代表的积极介入，使得群体性行动有了一个良好的结局。



位和待遇。实现双方的合作互补，是中国劳工集体力量形成和集体劳动关系调整的

现实要求。要实现这一要求，关键在于体制内工会必须依法履行其职责，克服工会

的行政化和老板化倾向，主动将体制外的工人力量组织和吸引到体制内。这一问题

的解决有待于工会自身政策的完善和调整，也有待于政府劳工政策的明晰和完善。

劳工政策的调整还涉及劳工政策的理论指导和调整模式的选择。市场化下的劳

动关系理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理论、一元论的劳动关系理

论和多元论劳动关系理论。我们需要根据中国国情，选择不同理论的合理部分。在

当前劳动关系理论指导方面，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的 一 些 基 本 原 则，如 社 会 经 济 矛 盾、

工人利益代表，在当今社会仍有其价值，需要坚持。一元论的理论主要是人力资源

理论，该理论有其合理价值，要充分运用，但需要克服该理论由于明确的雇主导向

所具有的利益局限性。① 多元化的劳动关系系统理论，承认劳资之间存在着利益差

别和矛盾，劳资双方都拥有自己的权利，劳资矛盾的处理和调整，应该在现有体制

内，通过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多元化的劳动关系理论，已

是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劳工政策制定的主要理论工具。但以往我们对于这一理

论并不熟悉，现在需要了解和借鉴这一理论，促进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②

劳动关系的调整模式，按照利益处理方式主要分为利益抗衡型、利益一体型和

利益协调型三种类型。由于我国仍然处在劳动关系转型期，所以劳动关系调整模式

的选择，不应该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复合的，即应将利益协调型的劳动关系作为我国

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构建的基本目标，但这只是目标而不是现实；利益抗衡型的劳动

关系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出现，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正确处理这一关系有助于

劳动关系的健康发展；同时要汲取利益一体型劳动关系的特点，提倡劳资合作共赢，

通过改善企业管理来建构稳定和谐的企业劳动关系。总体思路应为：目标和谐、承

认冲突、通过法制、实现双赢。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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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元论的劳动关系理论认为，劳资双方是合作伙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劳资关系本

质上是和谐的，劳资 冲 突 只 是 暂 时 的 异 常 行 为，这 种 异 常 行 为 可 能 是 管 理 不 当 所 致，
也可能是有人故意捣乱造成，其可以通过改善内部管理来解决。资方的工作就是将个

别工人的目标和组织的目标整合起来，而工会的存在扰乱了合作的整体结构，因而是

不受欢迎的组织。（参见常凯主编：《劳动关系学》，第２８页）
多元化的劳动关系 理 论 以 邓 洛 普 的 劳 动 关 系 系 统 理 论 为 代 表，参 见Ｊｏｈｎ　Ｔ．Ｄｕｎｌｏ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ｅｎｒｙ　Ｈｏｌｔ　ａｎｄ　Ｃｏ．，Ｉｎｃ．，１９５８．


